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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

开展2016年度省“钱江人才计划”C、D类

项目择优资助工作的通知

各市和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中央在浙有关单位，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省重点企业研究院：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集聚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现就2016年度省“钱江人才计划”C、D类项目择优资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及标准

“钱江人才计划”主要择优资助近期回国来浙工作和创业的海外留学人员及团队。

（一）社会科学（C类）：主要资助社会科学（包括文化、艺术、新闻、经济、法律、体育等）领域留学回国人员及团队的工作启动、来浙讲学（教学）或进行咨询服务和自主创业等；

（二）特殊急需人才（D类）：主要资助我省急需引进的具有特殊专长，或从事科技创业创新的留学回国人员工作启动。

C类项目每个资助3万元，D类项目每个资助5万元。

二、申请条件

申请资助人员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3年及以上的海外学习工作经历，2013年1月1日以后回国来浙工作或创业；

（二）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196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三）申请项目的执行年限必须在申请者与所在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有效期内。

已入选国家、省“千人计划”的，或已获过“钱江人才计划”资助的，不予重复资助。

三、重点支持范围

回国来浙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海外博士；在信息、健康、环保、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我省七大万亿产业和文化创意、海洋经济、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事创业创新的海外留学人员；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省重点企业研究院、省级产业集聚区引进的海外留学人员。

四、工作程序

（一）申请者填写《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C、D类项目申请表》，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并将申报内容进行全信息公示后上报；

（二）各市、省直和中央在浙有关单位人事部门审核汇总后，于3月31日前报送至省人力社保厅，同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58265798@qq.com；

（三）省人力社保厅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择优确定项目资助对象，经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核拨资助经费；

（四）获资助的项目申请人签订项目实施合同书，并按时提交项目验收报告。

五、申报材料

（一）综合报告（注明联系部门、人员和电话）1份。

（二）《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申报情况一览表》（见附件1）1份。

（三）《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C、D类项目申请表》（见附件2）及相关附件证明材料（附件清单见附件3）各1份，一同装订成册。
上述表格可在浙江海外人才网（www.zjhwrc.com）“表格下载”栏目下载。

联系人：省人力社保厅专技处  楼红平；

联系电话：0571—87056473；

地址：杭州市省府路8号省行政中心2号楼，邮编：310025。

附件：1．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C、D类项目申报情况一览表

2．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C、D类项目申请表

3．C、D类项目申报附件材料清单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6年1月27日
附件1

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C、D类项目申报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  名
	出生年月
	留学单位
	留学起
讫时间
	归国工作时间
	学位
	专业
	工作单位
	项目名称

	
	
	
	
	
	
	
	
	
	

	
	
	
	
	
	
	
	
	
	

	
	
	
	
	
	
	
	
	
	

	
	
	
	
	
	
	
	
	
	


附件2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C类 □D类

	产业领域
	□信息 □环保 □健康 □旅游 □时尚 □金融 □高端装备制造

□文化创意 □海洋经济 □生物技术 □新能源 □新材料 □其他

	所在平台
	□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 ：                    

□省重点企业研究院：                  

□省级产业集聚区：                    

□其他

	是否回国来浙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
	□是，海外博士授予学校：                                                      

回国时间：                    博士后编号：                 

	
	□否


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C、D类
项 目 申 请 表
姓       名                          
单       位                          
部门（地区）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填  表  说  明

1、产业领域：请在以下相应产业领域栏目打“√”：信息、健康、环保、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海洋经济、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不属上述产业领域的，请在“其他”栏打“√”。

2．所在平台：若项目属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省重点企业研究院、省级产业集聚区的，请在相应栏打“√”，并填写相应名称。不属于上述内容的，请在“其他”栏打“√”。

3、是否回国来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是”或“否”前打“√”，若是的，填写相应栏目。

4、表内各栏目填写内容的起讫时间均为最近5年，例如，2016年申请的，各栏目起讫时间为2011年1月至今。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从事专业
	

	联系地址
	
	邮  编
	

	单位电话
	
	手  机
	
	E—mail
	

	留学国别
	
	出国时间
	
	回国时间
	

	留学机构
名称
	

	留学性质
	□公派

□自费
	学习性质
	□大学   □硕士   □博士   □博士后

□普访   □高访   □其他___________

	主  要
学  习
工  作
经  历
	

	从事专业
工作情况
	（概述本人的专业研究领域、方向和主要业绩）





二、五年来主要成果

	1、参与过的主要项目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项目性质

和来源

经费总额

参与人数、本人排名和任务

2、代表性论文、著作（不超过20项）
论文、著作名称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出版载体

论文索引情况

本人排名

3、专利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批准时间

授权国家

是否投产

本人排名

4、产品（如有产品，说明目前的产业化程度）

5、其他（包括获得的重要奖项、在国际学术会议做重要报告等情况）





三、项目可行性说明
	1、立项背景（说明项目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2、主要内容和预期成果（说明研究开发的主要内容，技术关键（难点）以及最终成果形式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效益）。



	3、项目实施方案和计划进度安排。



	4、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包括配套经费、人员配备等情况）。






	本人
声明
	我保证以上材料属实，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审核
	申请人以上材料经与原件核对，情况属实。表格所填报内容均已在单位内部进行全信息公示，没有异议。
申请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平台意见
	（不在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省重点企业研究院、省级产业集聚区的，无需填写此栏；若是，请注明平台名称：                 ）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社保局或归口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钱江人才计划”管理办公室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附件3

C、D类项目申报附件材料清单

一、各类论文、著作、专利、奖项等复印件各1份，与申请表一同简装成册（注：著作类只需复印封面、目录、前三页及封底）；

二、申请者有效护照（验护照出入境记录）复印件1份；

三、浙江省户籍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浙江省留学人员工作证、居住证复印件各1份（应邀来本省讲学或进行咨询服务的留学人员除外）；

四、与现工作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或自主创业公司营业执照、学位证、职称证复印件各1份；

五、留学人员资格认定材料复印件1份，可以是下列材料之一：

1．人力社保部门出具的《留学人员工作证》；

2．国家教育部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3．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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